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政策背景
为进一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，提高项目管理服务水平，根据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度市级重点安排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字﹝2020﹞1号）精神，区发改局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我区《2020年度区级第一批重点项目安排》，经区有关领导研究，行成此名单。
二、决策依据
2020年区级重点项目安排在充分征求各街道（镇）、区直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，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后，形成了最终名单。
三、出台目的
切实发挥重点项目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，明确全区项目推进工作的重点，做好重点项目的管理服务，高效有序推动项目建设。
四、重要举措
对于区级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工作专班包项目责任制，逐个项目明确包推项目区级领导、区直部门、镇街和企业具体责任人，倒排工期，一线作战，全力推进项目建设。要求各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加强对区级重点项目建设的组织领导，优化项目建设环境，加大服务协调力度，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，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建设，努力将疫情对项目建设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，促进重点项目快开工、快建设、快投产。
五、解读机构及咨询方式
解读单位：莱芜区发展和改革局
具体联系人：王金凯
联系电话：0531-76116660
